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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规划应对

[主持人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 13.5%，这意味着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
化社会。为有效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202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构建老年友
好型社会”；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如何通过规划、设计与治理的手段，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成为当下规划领域亟需
探讨的问题。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规划应对”为主题，探讨我国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的现存问题
与改进建议，以及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的路径、配置模式、转型路径和问题识别体系，为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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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规划设计标准体系是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水平的重要抓手。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的发展历程，从服务对象、配置模式和配置原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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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Standards for Senior Service 
Facilities in China/Liu Ye, Ye Bailin, Liu Yuqi
[Abstract] Senior service facilities development is critic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ge-friendly society, and relevant planning and design 
standards are important approach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enior service facilities.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enior service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design standard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ir characters from three aspects: service objects, configuration 
model, and configuration principle. It indicates their disconnection in facility terms, division systems, and construction scales, as well as 
problems in guidelines and indices of related facilities, and puts forward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current standards in f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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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数据，2020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达到 18.7%。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2022 年 9 月
2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中指出，到 2035 年左右，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30%，步入重

0引言

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老年
人口数量多，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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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老龄化阶段。近年来，随着养老观念
的转变、家庭结构核心化和人口流动性
的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社会
养老压力不断增加 [1]。为积极有效应对
人口老龄化，2021 年 11 月印发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
的意见》提出，“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
社会，打造老年宜居环境”。作为构建
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完善多层
次的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方便可及的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不仅能提升人民群众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还能推动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为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构建和完善养
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体系，对于合
理规划配置养老服务设施、提升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养老服务设施是社会化养老服务的
物质空间载体，是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
支撑条件。养老服务设施指专门为老年人
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文
体娱乐等服务的房屋、场地、设施等 [2]。
基于养老模式，养老服务设施可分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 由于居家养老和社
区养老的空间重叠性高，常将为两种养
老模式提供服务支持的设施统称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和机构养老服务
设施两种类型。其中，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依托社区建设，为老年人提供餐
饮服务、个人护理、保健康复、休闲娱
乐等日托和上门照护服务，包括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服务站 / 中心、
老年文化活动站 / 中心、老年大学等；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是可独立建设的全托
型养老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医疗保健、老年护理、心理支持等
综合服务，包括养老院、老年养护院等。
从运营模式来看，养老服务设施可分为公
建公营、公建民营和民建民营 3 类。从
服务功能来看，养老服务设施包括生活照
料设施、医疗保健设施、文体活动设施、
社会服务设施等。在实际规划操作层面，
各类型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内容、空间

1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的
发展历程

1.1无章可循阶段：1949～199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福利制度逐

步建立，为解决孤老对象、“三无五保”
对象和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政府开始建设一批养老机构，
包括养老院、敬老院和光荣院等。在此
阶段，我国的养老机构均为社会福利机
构，聚焦于兜底性的养老服务供给，由
政府统筹管理，从规划、建设到运营均
依从计划安排。改革开放后，我国养老
形式发生转变。一方面，老龄化程度不
断提高，老年人数量增多；另一方面，
人口流动性增强，留守老人数量增多，
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社会养老服务
需求增大。随着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上出现了
一批民办养老机构，其服务对象为有一
定经济条件的老年人，呈现出养老服务
供给主体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多样化
的新趋势。

在此阶段，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陆
续出台了指导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标
准，如 1993 年出台的《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GB　50180—93)。尽管该类标
准提到了养老服务设施的必要性及其规
划设计的总体原则，但是没有对养老服
务设施提出定量化的配建要求。总体而
言，这一阶段的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设计缺乏明确的标准指引。

1.2初步建立阶段：1999～2010年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家成立专项

负责老龄工作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联合建设部和民政部等国务院行政主管
部门，开始制定相应的养老法规、政策
与标准，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有序发展，
并制定了多部养老服务设施专项标准。
1999 年 5 月，建设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
我国第一部养老服务设施的行业标准—
《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JGJ　122—99)；

布局、配建规模等的设定需参考相关的
规划设计标准。对此，前人已在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构建 [3-7]、养老服务设施供需
匹配分析和公平性评价 [8-10]、养老服务设
施优化布局 [11-14] 和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管
理 [15-17] 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部分
研究还探索了如何改进某种类型养老服
务设施的规划设计标准 [18-20]。然而，至
今尚未有研究对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设
计标准进行系统梳理，并探讨如何通过
技术标准的修订应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的新变革，如大力发展嵌入式养老和全
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我国的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5 类。
其中，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制定，两类标准在全国范围
内适用，对相关行业起到引领作用。我
国与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相关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主要有两大类 ( 表 1)：第
一类是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设计标准，
如《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JGJ　122—
99)；第二类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居住
区规划相关标准，如《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体
系，确保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与建
设有章可循，是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
实施的必然要求。尽管我国行政主管部
门越来越重视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
准的制定，但学界和业界缺乏对该类设
施的标准进行系统化的梳理，难以为国
家标准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学理支撑。

基于此，本文旨在对我国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设计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
行系统梳理，找出现存问题并提出一些
改进建议，以期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规
划设计标准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适用范围广且影响力大，是其他类型标
准的指引，本文仅围绕这两类标准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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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民政部出台《社会福利机构管理
暂行办法》( 民政部令第 19 号 )，规范养
老机构的运营管理。2000 年，国务院发
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
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
( 国办发〔2000〕19 号 )，促进养老服务
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
服务方式多样化发展。2007 年，建设部
颁布我国第一部针对养老服务设施在城
市规划领域的国家标准—《城镇老年人
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2007)。2010
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编了《老年
养护院建设标准》(JGJ　144—2010)，这
是我国首部针对某种类别养老服务设施
的行业建设标准，并创新性地使用了千
名老人床位数作为建设规模指标。

在此阶段，建设部 ( 现住建部 ) 把
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
设计体系中，并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
标对设施的服务规模与配置要求进行指
引，使规范标准更具可操作性。2002 年，
建设部修订《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93)，新增包括养老院、托老
所等在内的养老服务设施分级配建要求。
2008 年，住建部发布《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规划规范》(GB　50442—2008)，对养老
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和人均用地指标提
出要求。

1.3完善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
2011 年，国务院发布《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 年 )》，明

确提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应当由居家养
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部分组成，
尤其强调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地
位。为健全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行
政主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010 年，民政部出台了我国首部针对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行业标准—《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JGJ　143—
2010)。2018 年，住建部修订了《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调整居住区分级规模，建立三级生活圈，
对养老服务设施的等级和服务范围做了
新的规定。随后，住建部对《城镇老年
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2007) 进
行了局部修订，将设施分级调整为符合

类别 标准名称 最新版编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修订时间 废止时间 主编部门 适用范围

养老服务
设施专项
规划设计
标准

《老年人建筑设计规
范》

JGJ 122—99 1999 年 1999 年 2017 年 建设部 ( 现住建部 )、
民政部

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
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居住建
筑及公共建筑设计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
计标准》

GB/T 50340—
2016

2003 年 2003 年 2016 年 2018 年 建设部 ( 现住建部 )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老年
人居住建筑设计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
划规范》

GB 50437—2007 2007 年 2008 年 2018 年 建设部 ( 现住建部 ) 城镇老年人设施的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规划

《老年养护院建设标
准》

JGJ 144—2010 2010 年 2011 年 民政部、全国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老年养护院的新建、改建
和扩建工程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建设标准》

JGJ 143—2010 2010 年 2011 年 民政部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新建工程，扩建和改建工
程可参照执行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
设施 ( 敬老院 ) 建设
标准》

JGJ 184—2017 2017 年 2017 年 民政部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敬老
院建设项目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
筑设计标准》(《养
老设施建筑设计规
范》)

JGJ 450—2018 2013 年 2014 年 2017 年 住建部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设计
总床位数或老年人总数不
少于 20 床 ( 人 ) 的老年人
照料设施建筑设计

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
和居住区
规划相关
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2018 1993 年 1994 年 2002 年 
2016 年 
2018 年

住建部 城市规划的编制及城市居
住区的规划设计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标准》(《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规
范》)

GB 50442—2018 2008 年 2008 年 2018 年 住建部 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
规划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指南》

2021 年 2021 年 住建部 完整居住社区相关内容的
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
术指南》

TD/T 1062—
2021

2021 年 2021 年 自然资源部 社区生活圈相关内容的规
划编制、管理和实施

表 1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领域主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注：括号内为该标准的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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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钟和 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常住人口
规模的服务规模等级。2021 年，自然资
源部编制了《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TD/T　1062—2021)，从规模性、覆盖性、
效率性和品质性 4 类指标对养老服务设
施在不同类型社区生活圈中的规划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同年，住建部编制了《完
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对 5 分钟、10
分钟生活圈内的养老服务设施 ( 如老年服
务站 ) 的建设要求、建设原则和功能布局
提出明确指引。

在此阶段，行政主管部门对已编制
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进行了修
订，进一步明确了养老服务设施的性质、
类别、等级和服务对象。例如，住建部
在 2018 年修订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
划标准》(GB　50442—2018)，强调了所适
用的养老服务设施的公益性，在同年修
订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　450—2018)，用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概
念替换过于宽泛的养老设施的概念，并于
2017 年、2018 年先后废止了《老年人建
筑设计规范》(JGJ　122—99) 和《老年人居
住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40—2016)。

2现行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
的共同特点

2.1服务对象：覆盖全龄段各类别
老年人群体，尤其重视对特殊困难
老年人兜底性服务的供给

现行标准对我国现有的大部分养老
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做出指引，这些设
施覆盖了全龄段各类别的老年人群体。其
中，老年人照料设施相关标准对服务对象
的健康状况层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如老
年护理院以介护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
护老院主要服务于介助老年人。通过照料
设施的分层分类，我国构建起覆盖全龄
段和各种健康状况老年人的专业化的老
年人照料体系。不同于照料设施，大部分
文体活动设施和综合养老服务设施 ( 如老
年服务中心 ) 面向所有老年人，对服务对

象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没有特别的规定。
现行标准体现了国家对特殊困难老

年人 ( 包括高龄、重病、失能、失智和
残疾老年人 ) 照护的重视。例如，《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JGJ　
143—2010) 明确要求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服务对象以半失能老年人为主，通过
设定护理型养老床位的最低比例，保障
特殊困难老年人所享受的基本服务。新
修编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　450—2018) 明确了老年人全日照料
设施护理型床位和非护理型床位的服务
对象，前者服务于中度和重度失能老年
人，后者服务于轻度失能老年人。《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GB　50442—
2018) 规定机构养老设施护理型床位比例
不得低于 30%，以应对老年人口高龄化
和失能化的挑战。

2.2配置模式：按照行政区划或者
供给规模划分等级，按照服务人口
规模或者生活基本单元配置社区级
设施

部分标准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等级划
分，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GB 
　50442—2018) 将老年人活动中心分为市
级和区级两级，并提出社区级老年人福
利设施(如养老院、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的配置。部分标准按照养老服务设施供
给规模进行等级划分，如《老年养护院
建设标准》(JGJ　144—2010) 和《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设标准》(JGJ
　184—2017) 按照床位数量将养老服务设
施分级分类，前者将老年养护院分为 100
床、200 床、300 床、400 床和 500 床 5
个规模等级，后者则将敬老院分为 60 ～
120 床、121 ～ 220 床和 221 ～ 300 床 3
个规模等级。

对于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的配置，
现行的标准主要有按照服务人口规模和
生活基本单元配置两种模式。按照服务
人口规模配置养老服务设施是传统的配
置模式，如《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GB　50437—2007) 最早的版本将社区级
养老服务设施分为居住区 ( 镇 ) 和小区两
级，分别对应 3 万～ 5 万人和 1.0 万～
1.5 万人，在 2018 年的修订版则将社区
级养老服务设施分为 5 万～ 10 万人和
0.5 万～ 1.2 万人两级。生活基本单元 ( 如
社区生活圈、完整居住社区 ) 基于社区居
民步行一定时间可达的范围划定，对应
一定的居住人口规模。近年来，按照生
活基本单元配置养老服务设施逐渐成为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居住区规划中最主
要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模式，如《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以居民出行距离为基础的生活圈划分养
老服务设施层级，明确需要配置的各级
养老服务设施。

2.3配置原则：长期重视兜底性和
普惠型养老服务的全覆盖供给

早年的标准侧重于兜底性养老服务
的供给，以老年人照料设施 ( 包括敬老院
等养老社会福利机构 ) 为主要的规划设计
对象，为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医疗保健、
康复护理等物质性的照料服务。最近 10
年制定和修订的标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的配置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推
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帮
助老年人在“就地老化”的过程中享受
到各种养老服务。例如，《城镇老年人设
施规划规范》(GB　50437—2007) 在 2018
年修订后要求人口在 0.5 万～ 1.2 万的社
区必须配备老年服务中心和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
准》(GB　50442—2018) 对机构养老服务
设施 ( 如养老院 ) 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提出选址与配建规模方面的要求；《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2018) 强调 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
中必须配备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相对而
言，现行标准对于提升性养老服务设施的
规定较少，对中高收入老年人和高学历老
年人在精神娱乐、人际交往和自我实现等
方面的需求考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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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行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
存在的问题

3.1各类标准间存在养老服务设施
名称、分类体系和建设规模指标
不一致的问题

现行标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同
一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命名不一致，如《城
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2007) 将老年人的文化设施命名为“老年
活动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标准》(GB　50442—2018)则将其命名为“老
年人 ( 干部 ) 活动中心”。二是养老服务
设施的分类体系不一致，不利于厘清各
类设施关系、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设计标准体系。例如，新修订的《城
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2007) 规定养老院包括福利院、护老院、
护养院、敬老院等，而《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标准》(GB　50442—2018) 却把
养老院、敬老院 ( 含社会福利院和光荣院 )
及老年养护院 ( 含护老院 ) 作为 3 种不同
类别的老年人社会福利设施。三是养老
服务设施的建设规模指标不一致。对于
某类养老服务设施，不同的标准采用不
同的规模指标。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建筑面积为例，现行标准所使用的指标
包括床均建筑面积、人均建筑面积、单
项建筑面积等。哪怕采用同一种规模指
标，不同的标准也可能存在控制指标要
求的差别。以老年养护院床均用地面积
为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GB
　50442—2018) 的要求是 25 ～ 50　m2，《老
年养护院建设标准》(JGJ　144—2010) 的
要求是 42.5 ～ 50.0　m2，新修订的《城镇
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2007)
的要求则是 18 ～ 44　m2。

3.2对失能老年人生活照料设施和
老年人文体活动设施缺乏明确指引

在所有的设施中，仅有养老院、老
年养护院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几类
设施有较为明确的建设规模指标 ( 表 2)。

对于特殊的养老院，如护养院 ( 针对无自
理能力的老年人 )、护老院 ( 针对介助老
年人 )、福利院 ( 针对“三无”老年人及
赡养人无赡养能力的老年人 )、光荣院 ( 针
对孤老伤残军人和孤老复员军人 ) 没有设
置单独的建设规模指标。这四类养老院
的服务对象大多是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
老年人，因此需要配备更大规模的保健
康复用房并提升护理床位占比，且不能
按照一般养老院的标准建设。对于老年活
动站、老年服务站和老年服务中心的建筑
面积与用地面积，相关标准没有设置专门
指引，而是需要参考与其统筹配置的文化
活动中心、社区服务站和社区服务中心
的相应指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标准》(GB　50442—2018) 虽提到了老年大
学，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划设计要求。
随着我国失能老年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
以及老年人对高品质晚年生活的诉求日

益增加，相关设施规划设计指引的缺位
问题亟待解决。

   
3.3对老年照料设施与医疗卫生服务
设施、文化活动设施的联合配置缺乏
指标约束

尽管养老服务设施的现行标准倡导
老年照料设施与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文
化活动设施集中配置，提高空间利用率
和服务效率，但是对设施联合配置方案
缺乏明确的指标约束。例如，《城镇老
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2007) 对
养老院和老年养护院的建议是“宜临近医
疗卫生、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社
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
2021) 建议养老院和老年养护院“宜临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幼儿园、小学及公
共服务中心”。

然而，上述标准不但没有明确规定

设施 可参考标准 空间等级
主要指标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床位规模 床位配给

养老院 ①④⑤⑦ 15 分钟生活圈 √ √ √ √

护养院 15 分钟生活圈
护老院 15 分钟生活圈
福利院 15 分钟生活圈
敬老院 ① 15 分钟生活圈 √ √ √

光荣院 15 分钟生活圈
老年养护院 ①②④⑤⑦ 15 分钟生活圈 √ √ √ √

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

①③④⑤⑦ 5 分钟、10 分
钟生活圈

√ √

老年大学 市级 / 区级 / /
老年活动中
心

①④⑤⑦ 市级 / 区级 /15
分钟生活圈

◯ √ ( 市 / 区
级 )；◯ (15
分钟生活
圈 )

/ /

老年活动站 ④⑤⑦ 5 分钟、10 分
钟生活圈

◯ / /

老年服务中
心

⑤⑦ 15 分钟生活圈 / /

老年服务站 ⑤⑥ 5 分钟、10 分
钟生活圈

√ / /

表 2  养老服务设施现行规划设计标准的主要规模指标

注：护养院、护老院、福利院、敬老院和光荣院都是特殊类别的养老院。表中的①指代《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GB　50442—2018)，②指代《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JGJ　144—2010)，③指代《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JGJ
　143—2010)，④指代《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⑤指代《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2007)，⑥指代《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⑦指代《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表示该指标
在标准中有相应规定；“○”表示该指标可参考与其联合建设的设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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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照料设施的哪些用房 ( 如保健康复用
房、娱乐活动用房 ) 可以灵活配置，哪些
用房可与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文体活动
设施的部分用房联合使用，哪些用房必
须强制性配置，而且也没有对不同设施
联合配置可以适度降低建筑面积与用地
面积指标约束提出明确指引。

3.4对城乡差异及城市新区、旧区
差异和地域差异考虑不充分

其一，大部分现行标准未能体现养
老设施规划设计的城乡差异。目前绝大
多数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居住区
规划标准仅适用于城市地区，如《城镇老
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2007) 、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2018) 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GB　50442—2018)。仅有《社区生活圈规
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对城镇
社区和乡村社区分别提出了养老服务设
施的规划指引与配建要求。然而，该标
准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养老服务设

施上着笔有限。至于养老服务设施专项
规划设计标准，大多是基于城市地区的
空间组织特征 ( 如生活圈 ) 进行养老服务
设施的单元配置，在乡村地区的适用性
较弱。其二，大部分现行标准未能体现养
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的城市新区、旧区差
异。城市新区、旧区存在土地资源整备
与存量设施上的差异，应当分别制定符
合各区发展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标与
发展政策。然而，在现行标准中，仅有《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GB　50442—
2018) 体现了对城市新区、旧区的差异化
指引，提倡老年人福利设施的建设规模
门槛可降低到不低于标准的 70%。其三，
大部分现行标准忽视了地域差异。一方
面，存在流动老年人 ( 在本地居住不满半
年 ) 和候鸟老年人 ( 在老家与迁入地往返
流动 ) 占比的地域差异。现行大部分标准
所使用的服务人口规模指标和配建规模
指标是以老年常住人口 ( 居住在本地且户
籍在本地、居住在本地且离开户籍所在
地超过半年和户籍在本地且外出不到半

年的人 ) 而非所有的老年人口作为计算基
准，容易导致养老服务资源的季节性供
应不足，并且低估了大城市和休闲旅游
地养老服务资源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
存在经济发展基础的地域差异。养老服
务设施的建设情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公共财政支出有显著关系 [21-22]。我国幅员
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各地区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基础和建设能力不尽相同。

3.5 对老年人需求的多样性考虑
不充分

现行标准常将老年人视为同质性群
体，采用千人指标、人均用地面积、人
均建筑面积等技术指标进行养老服务资
源的配置。这些指标遵循自上而下的公
平分配逻辑，未能体现“以人为本”的
理念 [23-24]。事实上，由于年龄、健康状况、
经济条件、文化程度、家庭结构、居住
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老年人群体对医疗护
理、生活照料、文体活动、社交情感等方
面的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巨大差异，对养老
服务的经济承担能力也有区别 [25-28]。这
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地域特征，呈现
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地域差异 [29-30]。对老年
人需求多样性的忽视，将导致养老资源的
供需不匹配和部分养老资源浪费的问题。

4改进建议

4.1部门联动，构建统一的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设计标准体系

针对各类标准之间存在养老服务设
施名称、分类体系和建设规模指标不一
致的问题，在顶层设计方面，建议国家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多个行业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 ( 如住建部、民政部和全
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 梳理现行标准，提出
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整体框架，
制定通用基础标准和养老服务设施清单
( 表 3)，明确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定义、
分类、服务内容和规模指标。在此基础
上，对现行标准进行整合、修订和增补，

分类 设施名称 服务人群 服务内容

机构养
老服务
设施

养老院 自理 / 介助 / 介护老年人 全日集中住宿，生活起居、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康复护理

养护院 介护老年人 生活起居、医疗保健、康复护理、文化
娱乐、社会工作

护老院 介助老年人 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康复
护理

福利院 城市的“三无”老年人，并接
收社会上的老年人 ( 自理 / 介
助 / 介护老年人 )

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康养
护理

敬老院 农村的“五保”老年人，接
收社会上的老年人 ( 自理 /
介助 / 介护老年人 )

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康复
护理

光荣院 孤老优抚对象 ( 烈属老人、孤
老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 )

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康复
护理

老年护理院 老年患者、介护老年人 医疗保健、康复护理、临终关怀等
社区居
家养老
服务设
施

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

自理 / 介助老年人 日间休息，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
护理、文化娱乐、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

老年大学 以介助老年人为主 文化学习
老年人活动
中心 / 站

自理老年人 文化娱乐

老年人服务
中心 / 站

需要服务的老年人 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上
门服务

表 3  养老服务设施清单

注：养护院、护老院、福利院、敬老院和光荣院都是特殊类别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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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各类标准间的衔接性，尤其是提升
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设计标准、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和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的衔接性。

4.2查漏补缺，明晰各类养老服务
设施的规模指标

针对部分养老服务设施缺乏明确指
引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对照养老服务
设施清单，明晰各类设施的规模指标。
针对面向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设施，
应充分认识该类设施与一般养老院的差
异，制定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规划设
计标准，如明确各类养老院和护老院的
护理型床位占比，以更好地支撑医疗护
理、康复促进和临终关怀等健康服务的
供应。针对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和
老年活动站等老年文体活动设施，应根
据社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对建设规模指标提出明确指引，
并与文化活动中心、文化活动站、社区
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做好衔接，推动
空间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

4.3节约共享，细化老年照料设施
与医疗卫生服务、文化活动设施的
联合建设指引

针对不同设施联合建设考虑不足的
问题，应对老年照料设施与医疗卫生服
务设施、文化活动设施的联合配置提出
明确指引。其一，对于老年照料设施中
医疗保健用房的面积，应根据养老机构
的医养结合模式 ( 如“养办医”“委托外
包”“资源共享”) 进行不同设定。“养
办医”是指在养老机构内部设立具备资
质的医疗服务点，要求配备专业的医疗
卫生设备和医疗团队。“委托外包”指
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合作，由养老
机构提供场地，第三方机构入驻为老年
人提供医疗服务。这两类医养结合模式
所需空间较大，应当相应提高其医疗保
健用房的建筑面积要求。“资源共享”
则是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毗邻建设，通

过资源整合，由医疗机构为养老机构提
供医疗服务，因此该类机构仅需保留最
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对应的医疗保健
用房建筑面积要求可相对降低。其二，
对于文化娱乐用房，明确其兼容性及在
共享情况下的建筑规模测算。当养老服
务设施与其他文化娱乐设施或服务设施
联合建设时，可以通过共享文化娱乐用
房，如棋牌室、书画室、健身室、阅览室等，
实现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并在计算其
建筑规模时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共享用房
的建筑面积。

4.4因地制宜，分类引导各地区的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

针对城乡差异考虑不足的问题，应
从养老服务设施的类型、配置模式、服
务内容和配建标准等方面提出区别指引。
对于人口密集、空间紧凑的城市地区，
应按照生活基本单元配置养老服务设施。
对于居住分散的乡村地区，以建制村和
较大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进行设施布局，
形成“村—镇—县”三级网络。针对乡村
的高老龄化程度，应加快推进完善互助
型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充分开发健康的
初老型老年劳动力资源。针对城市新区、
旧区差异考虑不足的问题，对于用地用
房资源紧张的城市建成区和老旧区，应
当适当降低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建筑规模
要求，提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灵活性
和可操作性，充分挖掘闲置的边角地块
和公有房，铺设规模小、密度高的城镇
建成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对于
空间资源充裕的新建地区，可适当提高

设施的建筑规模要求和配建标准，鼓励
新建规模较大的综合养老服务设施和养
老机构，打造区域性的专业化高水平养
老服务中心。针对地域差异考虑不足的
问题，建议修订的标准以所有老年人口
( 包括流动老年人口和“候鸟”老年人口 )
而非简单以老年常住人口作为测算依据，
同时对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
计进行分类引导，为全国各地编制地方
标准提供指引。设定指标弹性区间，依
据经济发达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的地域
差异程度确定建设规模的上下限，避免
全国“一刀切”。

4.5以需定供，科学精准配置不同
层级的养老服务设施

针对老年人日益丰富多元的养老需
求，应当认识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可
分为医疗护理需求、生活照料需求和文
化娱乐需求 3 个层次 ( 图 1)。基于现有
研究，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需求最高，其
次是文化娱乐需求，生活照料需求反而
较小 [27，31]。一方面，老年人虽大多存在
健康问题，但多数能够实现自理，对额
外的照料服务需求较低；另一方面，老
年人会受到来自家人的照料，这进一步
降低了对社会给予的生活照料服务的需
求。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对各类需求的
需求程度也有差别。对于初老型老年人
来说，其身体状况普遍较好，文化娱乐
需求会相对更大；中老型老年人行动力
受到一定限制，生活照料需求增大，需
要半自助照护型设施的服务；而高老型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基础病增多，

图 1  老年人养老需求层次示意图

文化娱乐需求 
社交、娱乐、文化学习、社会参与、自我实现精神满足

生活质量提升

生存必需保障

生活照料需求 
饮食、沐浴、清洁、出行等多方面生活需求

医疗护理需求 
健康知识宣讲、疾病预防与诊治保健康复、健康护理、
临终关怀等



12

医疗护理需求会增大。因此，建议在制
定国家和行业标准时充分考虑老年人的
年龄与健康状况，通过调整养老服务设
施供给数量和类型，匹配老年人的多样
需求，从而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的使用率，
最大化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的效率，减少
资源浪费。

5结语

为稳步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亟需完善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设计标准，为养老服务体系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当前我国现
行标准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各类标准
之间存在养老服务设施名称、分类体系
和建设规模指标不一致；对失能老年人
生活照料设施和老年人文体活动设施缺
乏明确指引；对老年照料设施与医疗卫
生服务设施、文化活动设施的联合配置
缺乏指标约束；对城乡差异及城市新区、
旧区差异和地域差异考虑不充分及对老
年人需求的多样性考虑不充分。为解决
上述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现
行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一是
部门联动，构建统一的养老服务设施规
划设计标准体系；二是对现行标准进行
查漏补缺，明晰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规
模指标；三是按照节约共享的原则，细
化老年照料设施与医疗卫生服务设施、
文化活动设施的联合建设指引；四是因
地制宜，分类引导各地区的养老服务设
施规划设计；五是以需定供，科学精准
配置不同层级的养老服务设施。

( 感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政府规划编制部胡嘉佩工程师、肖菲工

程师给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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